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簡字第195號

原      告  陳延輝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交通部 

代  表  人  陳世凱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陳文瑞 

上列當事人間汽車燃料使用費事件，原告對被告交通部114年3月

27日交法字第1140003817號訴願決定不服，提起撤銷訴訟，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對被告交通部民國114年3月27日交

法字第1140003817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服，並聲

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經查該訴願決定為原告對被告交

通部公路局113年11月1日汽（機）車燃料使用費催繳通知

書，流水號碼0000000號（下稱催繳通知書）不服，提起訴

願，是原告所聲明之原處分不服，為針對催繳通知書不服。

故本件審理範圍僅有該催繳通知書與訴願決定。

二、又原告理由中記載之新北警交字第C00000000號舉發通知單

（下稱舉發通知單）及該通知單有疑之內容，經查該舉發通

知單所對應之行政處分為新北市政府交通案件裁決處新北裁

催字第48-C00000000號裁決，該處分業經原告於本院提起行

政訴訟，且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交字第677號判

決在案，有前開本判決書在卷可佐，該舉發通知單合法與

否，既經該案審酌，當非本件審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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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原告主張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114年4月11日之執行

通知為違法處分，經查原告聲明欄並未記載該通知之號碼，

僅於理由欄記載，且該通知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所

開立，並非原告所列舉之被告所開立，該通知為通知原告其

本件爭訟之汽車燃料費未繳納之移送，該內容為通知原告於

114年4月30日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執行，並非原告

所謂之燃料稅處分，此部分原告主張顯非可採。

四、原告起訴意旨略以：

㈠、舉發通知單將車輛移置拖吊場，於該通知單送達前未獲任何

通知。又該通知單有塗改字跡及員警簽章，代保管物件欄位

未填寫，意圖隱瞞。

㈡、又本件舉發是依據中市警五分交字第1130023405號函文，該

附件顯示多處更改原文件，有違法令。且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新北分署114年4月11日之執行通知係依據舉發通知單執行裁

罰，該舉發通知單既然有違法令，則該處分亦有違法令。

㈢、並聲明：１；原處分與訴願決定均撤銷。２、訴訟費用由被

告負擔。

五、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

……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人民因中央或地方

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

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

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

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及第4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

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

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此觀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

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即明。茍行政機關所為僅屬其

單純之事實敘述（或通知）或理由說明，不生任何法律效

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否則其訴

即屬不合法。再按人民對同一事實先後提出申請，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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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人民請求事項，於核駁後，對於其後重複提出之請求，

答覆申請人時，僅重申先前所為之確定處分，而未為實體決

定，因其性質僅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即學說上所稱

之重複處分，若對之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不符須以依法申請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為要件，自

非法之所許（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裁字第1632號裁定、106

年度裁字第259號裁定意旨參照）。

六、本件原告所不服之催繳通知書為觀念通知：

㈠、依73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公路法第27條第2項及95年10月17

日修正發布前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下稱徵收

及分配辦法)第11條第3項、第3條規定，經徵機關公告開徵

各期之汽車燃料使用費，為行政處分，發生經徵機關之各期

汽車燃料使用費請求權。而依上開徵收及分配辦法第3條規

定，汽車燃料使用費因不同之汽車種類及其耗油量(按汽缸

總排氣量、行駛里程及使用效率計算)而有不同。是以經徵

機關在公告開徵汽車燃料使用費後，再寄發繳納汽車燃料使

用費通知書命汽車所有人繳納(給付要求)，該通知書具有具

體確認其對汽車所有人，依其汽車種類及耗油量，計算得出

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債權存在及其範圍並命給付之法律效果。

該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通知書是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就特

定具體之公法事件，所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

為，自為行政處分(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

第1項)。經徵機關如未合法送達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

書，其首次合法送達之催繳通知書，雖名為「催繳」，因其

具有上述具體確認其對汽車所有人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債權並

命為給付之性質，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95年8月份及

101年度7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決議）。

㈡、經稽徵機關如未合法送達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其首

次合法送達之催繳通知書，雖名為「催繳」，因其具有上述

具體確認其對汽車所有人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債權並命為給付

之性質，為行政處分。故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未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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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其後所為首次合法送達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催繳通知書

始為行政處分。若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業已合法送

達，惟因受稽徵人逾期未於限繳日期繳納，稽徵機關再依公

路法第75條所為限期繳納之通知書，其僅具有催繳意思通知

之性質，並非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808號

判決意指參照）。

㈢、由前開兩個見解可知，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是否為行

政處分，係以該催繳通知之前是否有相同之催繳通知送達於

受稽徵人為前提，如相同之催繳通知前已送達受稽徵人，則

後續之催繳通知，僅有告知受稽徵人應繳納汽車燃料費之觀

念通知效力，自不生行政處分之效力，當不得就後續之通知

書提起撤銷訴訟。

㈣、經查被告交通部公路局前以相同流水號於113年3月8日對原

告發出催繳通知書（下稱前催繳通知書），該通知書並於

113年4月3日寄存送達於原告住所，原告並對該份催繳通知

提起訴願，經被告交通部於113年6月27日以交法字第

1130015764號訴願決定（下稱764號決定）駁回，有前催繳

通知書、送達證書與764號決定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61、

65、80至84頁），而本件催繳通知書為113年11月28日寄送

原告，且經原告本人簽收（見本院卷第63、67頁），則前催

繳通知書既已合法送達原告，本件催繳通知書僅為觀念通知

之性質，不生行政處分之效力，原告當不得對其提起撤銷訴

訟。是原告起訴不合法定程序，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

回。　

七、綜上所述，催繳通知書非屬行政處分，原告不得對之提起撤

銷訴訟，是原告本件起訴，自屬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

能補正，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應予以裁定駁回。又原告之

訴既不合法而應予駁回，兩造關於本件實體理由之爭執，本

院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法  官  唐一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

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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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簡字第195號
原      告  陳延輝   


被      告  交通部  
代  表  人  陳世凱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


代  表  人  陳文瑞  
上列當事人間汽車燃料使用費事件，原告對被告交通部114年3月27日交法字第1140003817號訴願決定不服，提起撤銷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對被告交通部民國114年3月27日交法字第1140003817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服，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經查該訴願決定為原告對被告交通部公路局113年11月1日汽（機）車燃料使用費催繳通知書，流水號碼0000000號（下稱催繳通知書）不服，提起訴願，是原告所聲明之原處分不服，為針對催繳通知書不服。故本件審理範圍僅有該催繳通知書與訴願決定。
二、又原告理由中記載之新北警交字第C00000000號舉發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及該通知單有疑之內容，經查該舉發通知單所對應之行政處分為新北市政府交通案件裁決處新北裁催字第48-C00000000號裁決，該處分業經原告於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且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交字第677號判決在案，有前開本判決書在卷可佐，該舉發通知單合法與否，既經該案審酌，當非本件審酌範圍。
三、再原告主張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114年4月11日之執行通知為違法處分，經查原告聲明欄並未記載該通知之號碼，僅於理由欄記載，且該通知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所開立，並非原告所列舉之被告所開立，該通知為通知原告其本件爭訟之汽車燃料費未繳納之移送，該內容為通知原告於114年4月30日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執行，並非原告所謂之燃料稅處分，此部分原告主張顯非可採。
四、原告起訴意旨略以：
㈠、舉發通知單將車輛移置拖吊場，於該通知單送達前未獲任何通知。又該通知單有塗改字跡及員警簽章，代保管物件欄位未填寫，意圖隱瞞。
㈡、又本件舉發是依據中市警五分交字第1130023405號函文，該附件顯示多處更改原文件，有違法令。且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114年4月11日之執行通知係依據舉發通知單執行裁罰，該舉發通知單既然有違法令，則該處分亦有違法令。
㈢、並聲明：１；原處分與訴願決定均撤銷。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及第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此觀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即明。茍行政機關所為僅屬其單純之事實敘述（或通知）或理由說明，不生任何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否則其訴即屬不合法。再按人民對同一事實先後提出申請，行政機關對於人民請求事項，於核駁後，對於其後重複提出之請求，答覆申請人時，僅重申先前所為之確定處分，而未為實體決定，因其性質僅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即學說上所稱之重複處分，若對之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不符須以依法申請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為要件，自非法之所許（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裁字第1632號裁定、106年度裁字第259號裁定意旨參照）。
六、本件原告所不服之催繳通知書為觀念通知：
㈠、依73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公路法第27條第2項及95年10月17日修正發布前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下稱徵收及分配辦法)第11條第3項、第3條規定，經徵機關公告開徵各期之汽車燃料使用費，為行政處分，發生經徵機關之各期汽車燃料使用費請求權。而依上開徵收及分配辦法第3條規定，汽車燃料使用費因不同之汽車種類及其耗油量(按汽缸總排氣量、行駛里程及使用效率計算)而有不同。是以經徵機關在公告開徵汽車燃料使用費後，再寄發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通知書命汽車所有人繳納(給付要求)，該通知書具有具體確認其對汽車所有人，依其汽車種類及耗油量，計算得出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債權存在及其範圍並命給付之法律效果。該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通知書是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就特定具體之公法事件，所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自為行政處分(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經徵機關如未合法送達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其首次合法送達之催繳通知書，雖名為「催繳」，因其具有上述具體確認其對汽車所有人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債權並命為給付之性質，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95年8月份及101年度7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決議）。
㈡、經稽徵機關如未合法送達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其首次合法送達之催繳通知書，雖名為「催繳」，因其具有上述具體確認其對汽車所有人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債權並命為給付之性質，為行政處分。故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未合法送達，其後所為首次合法送達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催繳通知書始為行政處分。若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業已合法送達，惟因受稽徵人逾期未於限繳日期繳納，稽徵機關再依公路法第75條所為限期繳納之通知書，其僅具有催繳意思通知之性質，並非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808號判決意指參照）。
㈢、由前開兩個見解可知，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是否為行政處分，係以該催繳通知之前是否有相同之催繳通知送達於受稽徵人為前提，如相同之催繳通知前已送達受稽徵人，則後續之催繳通知，僅有告知受稽徵人應繳納汽車燃料費之觀念通知效力，自不生行政處分之效力，當不得就後續之通知書提起撤銷訴訟。
㈣、經查被告交通部公路局前以相同流水號於113年3月8日對原告發出催繳通知書（下稱前催繳通知書），該通知書並於113年4月3日寄存送達於原告住所，原告並對該份催繳通知提起訴願，經被告交通部於113年6月27日以交法字第1130015764號訴願決定（下稱764號決定）駁回，有前催繳通知書、送達證書與764號決定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61、65、80至84頁），而本件催繳通知書為113年11月28日寄送原告，且經原告本人簽收（見本院卷第63、67頁），則前催繳通知書既已合法送達原告，本件催繳通知書僅為觀念通知之性質，不生行政處分之效力，原告當不得對其提起撤銷訴訟。是原告起訴不合法定程序，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催繳通知書非屬行政處分，原告不得對之提起撤銷訴訟，是原告本件起訴，自屬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應予以裁定駁回。又原告之訴既不合法而應予駁回，兩造關於本件實體理由之爭執，本院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簡字第195號

原      告  陳延輝   



被      告  交通部  

代  表  人  陳世凱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



代  表  人  陳文瑞  

上列當事人間汽車燃料使用費事件，原告對被告交通部114年3月

27日交法字第1140003817號訴願決定不服，提起撤銷訴訟，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對被告交通部民國114年3月27日交

    法字第1140003817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服，並聲

    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經查該訴願決定為原告對被告交

    通部公路局113年11月1日汽（機）車燃料使用費催繳通知書

    ，流水號碼0000000號（下稱催繳通知書）不服，提起訴願

    ，是原告所聲明之原處分不服，為針對催繳通知書不服。故

    本件審理範圍僅有該催繳通知書與訴願決定。

二、又原告理由中記載之新北警交字第C00000000號舉發通知單

    （下稱舉發通知單）及該通知單有疑之內容，經查該舉發通

    知單所對應之行政處分為新北市政府交通案件裁決處新北裁

    催字第48-C00000000號裁決，該處分業經原告於本院提起行

    政訴訟，且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交字第677號判

    決在案，有前開本判決書在卷可佐，該舉發通知單合法與否

    ，既經該案審酌，當非本件審酌範圍。

三、再原告主張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114年4月11日之執行

    通知為違法處分，經查原告聲明欄並未記載該通知之號碼，

    僅於理由欄記載，且該通知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所

    開立，並非原告所列舉之被告所開立，該通知為通知原告其

    本件爭訟之汽車燃料費未繳納之移送，該內容為通知原告於

    114年4月30日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執行，並非原告

    所謂之燃料稅處分，此部分原告主張顯非可採。

四、原告起訴意旨略以：

㈠、舉發通知單將車輛移置拖吊場，於該通知單送達前未獲任何

    通知。又該通知單有塗改字跡及員警簽章，代保管物件欄位

    未填寫，意圖隱瞞。

㈡、又本件舉發是依據中市警五分交字第1130023405號函文，該

    附件顯示多處更改原文件，有違法令。且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新北分署114年4月11日之執行通知係依據舉發通知單執行裁

    罰，該舉發通知單既然有違法令，則該處分亦有違法令。

㈢、並聲明：１；原處分與訴願決定均撤銷。２、訴訟費用由被告

    負擔。

五、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及第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此觀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即明。茍行政機關所為僅屬其單純之事實敘述（或通知）或理由說明，不生任何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否則其訴即屬不合法。再按人民對同一事實先後提出申請，行政機關對於人民請求事項，於核駁後，對於其後重複提出之請求，答覆申請人時，僅重申先前所為之確定處分，而未為實體決定，因其性質僅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即學說上所稱之重複處分，若對之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不符須以依法申請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為要件，自非法之所許（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裁字第1632號裁定、106年度裁字第259號裁定意旨參照）。

六、本件原告所不服之催繳通知書為觀念通知：

㈠、依73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公路法第27條第2項及95年10月17

    日修正發布前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下稱徵收

    及分配辦法)第11條第3項、第3條規定，經徵機關公告開徵

    各期之汽車燃料使用費，為行政處分，發生經徵機關之各期

    汽車燃料使用費請求權。而依上開徵收及分配辦法第3條規

    定，汽車燃料使用費因不同之汽車種類及其耗油量(按汽缸

    總排氣量、行駛里程及使用效率計算)而有不同。是以經徵

    機關在公告開徵汽車燃料使用費後，再寄發繳納汽車燃料使

    用費通知書命汽車所有人繳納(給付要求)，該通知書具有具

    體確認其對汽車所有人，依其汽車種類及耗油量，計算得出

    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債權存在及其範圍並命給付之法律效果。

    該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通知書是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就特

    定具體之公法事件，所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自為行政處分(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

    項)。經徵機關如未合法送達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

    其首次合法送達之催繳通知書，雖名為「催繳」，因其具有

    上述具體確認其對汽車所有人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債權並命為

    給付之性質，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95年8月份及101年

    度7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決議）。

㈡、經稽徵機關如未合法送達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其首

    次合法送達之催繳通知書，雖名為「催繳」，因其具有上述

    具體確認其對汽車所有人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債權並命為給付

    之性質，為行政處分。故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未合法

    送達，其後所為首次合法送達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催繳通知書

    始為行政處分。若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業已合法送達

    ，惟因受稽徵人逾期未於限繳日期繳納，稽徵機關再依公路

    法第75條所為限期繳納之通知書，其僅具有催繳意思通知之

    性質，並非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808號判

    決意指參照）。

㈢、由前開兩個見解可知，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是否為行

    政處分，係以該催繳通知之前是否有相同之催繳通知送達於

    受稽徵人為前提，如相同之催繳通知前已送達受稽徵人，則

    後續之催繳通知，僅有告知受稽徵人應繳納汽車燃料費之觀

    念通知效力，自不生行政處分之效力，當不得就後續之通知

    書提起撤銷訴訟。

㈣、經查被告交通部公路局前以相同流水號於113年3月8日對原告

    發出催繳通知書（下稱前催繳通知書），該通知書並於113

    年4月3日寄存送達於原告住所，原告並對該份催繳通知提起

    訴願，經被告交通部於113年6月27日以交法字第1130015764

    號訴願決定（下稱764號決定）駁回，有前催繳通知書、送

    達證書與764號決定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61、65、80至84

    頁），而本件催繳通知書為113年11月28日寄送原告，且經

    原告本人簽收（見本院卷第63、67頁），則前催繳通知書既

    已合法送達原告，本件催繳通知書僅為觀念通知之性質，不

    生行政處分之效力，原告當不得對其提起撤銷訴訟。是原告

    起訴不合法定程序，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催繳通知書非屬行政處分，原告不得對之提起撤

    銷訴訟，是原告本件起訴，自屬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

    能補正，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應予以裁定駁回。又原告之

    訴既不合法而應予駁回，兩造關於本件實體理由之爭執，本

    院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

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簡字第195號

原      告  陳延輝   



被      告  交通部  

代  表  人  陳世凱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



代  表  人  陳文瑞  

上列當事人間汽車燃料使用費事件，原告對被告交通部114年3月27日交法字第1140003817號訴願決定不服，提起撤銷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對被告交通部民國114年3月27日交法字第1140003817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服，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經查該訴願決定為原告對被告交通部公路局113年11月1日汽（機）車燃料使用費催繳通知書，流水號碼0000000號（下稱催繳通知書）不服，提起訴願，是原告所聲明之原處分不服，為針對催繳通知書不服。故本件審理範圍僅有該催繳通知書與訴願決定。

二、又原告理由中記載之新北警交字第C00000000號舉發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及該通知單有疑之內容，經查該舉發通知單所對應之行政處分為新北市政府交通案件裁決處新北裁催字第48-C00000000號裁決，該處分業經原告於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且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交字第677號判決在案，有前開本判決書在卷可佐，該舉發通知單合法與否，既經該案審酌，當非本件審酌範圍。

三、再原告主張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114年4月11日之執行通知為違法處分，經查原告聲明欄並未記載該通知之號碼，僅於理由欄記載，且該通知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所開立，並非原告所列舉之被告所開立，該通知為通知原告其本件爭訟之汽車燃料費未繳納之移送，該內容為通知原告於114年4月30日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執行，並非原告所謂之燃料稅處分，此部分原告主張顯非可採。

四、原告起訴意旨略以：

㈠、舉發通知單將車輛移置拖吊場，於該通知單送達前未獲任何通知。又該通知單有塗改字跡及員警簽章，代保管物件欄位未填寫，意圖隱瞞。

㈡、又本件舉發是依據中市警五分交字第1130023405號函文，該附件顯示多處更改原文件，有違法令。且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114年4月11日之執行通知係依據舉發通知單執行裁罰，該舉發通知單既然有違法令，則該處分亦有違法令。

㈢、並聲明：１；原處分與訴願決定均撤銷。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及第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此觀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即明。茍行政機關所為僅屬其單純之事實敘述（或通知）或理由說明，不生任何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否則其訴即屬不合法。再按人民對同一事實先後提出申請，行政機關對於人民請求事項，於核駁後，對於其後重複提出之請求，答覆申請人時，僅重申先前所為之確定處分，而未為實體決定，因其性質僅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即學說上所稱之重複處分，若對之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不符須以依法申請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為要件，自非法之所許（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裁字第1632號裁定、106年度裁字第259號裁定意旨參照）。

六、本件原告所不服之催繳通知書為觀念通知：

㈠、依73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公路法第27條第2項及95年10月17日修正發布前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下稱徵收及分配辦法)第11條第3項、第3條規定，經徵機關公告開徵各期之汽車燃料使用費，為行政處分，發生經徵機關之各期汽車燃料使用費請求權。而依上開徵收及分配辦法第3條規定，汽車燃料使用費因不同之汽車種類及其耗油量(按汽缸總排氣量、行駛里程及使用效率計算)而有不同。是以經徵機關在公告開徵汽車燃料使用費後，再寄發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通知書命汽車所有人繳納(給付要求)，該通知書具有具體確認其對汽車所有人，依其汽車種類及耗油量，計算得出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債權存在及其範圍並命給付之法律效果。該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通知書是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就特定具體之公法事件，所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自為行政處分(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經徵機關如未合法送達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其首次合法送達之催繳通知書，雖名為「催繳」，因其具有上述具體確認其對汽車所有人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債權並命為給付之性質，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95年8月份及101年度7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決議）。

㈡、經稽徵機關如未合法送達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其首次合法送達之催繳通知書，雖名為「催繳」，因其具有上述具體確認其對汽車所有人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債權並命為給付之性質，為行政處分。故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未合法送達，其後所為首次合法送達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催繳通知書始為行政處分。若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業已合法送達，惟因受稽徵人逾期未於限繳日期繳納，稽徵機關再依公路法第75條所為限期繳納之通知書，其僅具有催繳意思通知之性質，並非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808號判決意指參照）。

㈢、由前開兩個見解可知，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是否為行政處分，係以該催繳通知之前是否有相同之催繳通知送達於受稽徵人為前提，如相同之催繳通知前已送達受稽徵人，則後續之催繳通知，僅有告知受稽徵人應繳納汽車燃料費之觀念通知效力，自不生行政處分之效力，當不得就後續之通知書提起撤銷訴訟。

㈣、經查被告交通部公路局前以相同流水號於113年3月8日對原告發出催繳通知書（下稱前催繳通知書），該通知書並於113年4月3日寄存送達於原告住所，原告並對該份催繳通知提起訴願，經被告交通部於113年6月27日以交法字第1130015764號訴願決定（下稱764號決定）駁回，有前催繳通知書、送達證書與764號決定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61、65、80至84頁），而本件催繳通知書為113年11月28日寄送原告，且經原告本人簽收（見本院卷第63、67頁），則前催繳通知書既已合法送達原告，本件催繳通知書僅為觀念通知之性質，不生行政處分之效力，原告當不得對其提起撤銷訴訟。是原告起訴不合法定程序，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催繳通知書非屬行政處分，原告不得對之提起撤銷訴訟，是原告本件起訴，自屬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應予以裁定駁回。又原告之訴既不合法而應予駁回，兩造關於本件實體理由之爭執，本院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